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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张王家梁村搬迁计划》的请示

府谷县国土资源局：

张王家梁村位于郭家湾煤矿首采盘区 51105 工作面上方，根

据《府谷县政府专项问题会议纪要》（2015 年第 27 次）精神，按

照“一次规划，分步实施”的原则，计划对张王家梁村进行整村

搬迁。

目前郭家湾煤矿分公司已开展了相关前期工作，与府谷县大

昌汗镇人民政府签订了《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郭家湾煤矿

分公司首采区塌陷搬迁补偿框架协议》，并对张王家梁村建构筑物

及地面附着物进行了实地清点、丈量、登记、核实，并与搬迁村

民签订了《榆神郭家湾煤矿建构筑物拆迁及地附清点丈量登记

表》。

为避免矿井采掘活动影响张王家梁村村民正常生活，根据郭



家湾煤矿采掘接续计划，张王家梁村整村搬迁工作已于 2016 年 3

月份开始实施，目前正在有序搬迁中。鉴于目前国家对煤炭限产

和矿井外运通道没有形成而无法达产的实际，《郭家湾煤矿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》所列其他村庄的搬迁将根据采掘计划，在

综采工作面开采前 1 年落实搬迁。

妥否，请示。

附件：

1、《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郭家湾煤矿分公司首采区塌

陷搬迁补偿框架协议》

2、其他村庄搬迁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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